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关于发布

《嘉湖路龙岗段改造完善工程（含电缆隧道）

技术修正》的公告

依据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》，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授

权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通过《嘉湖路龙岗段改

造完善工程（含电缆隧道）技术修正》方案，项目涉及[辅城坳-

新木地区]法定图则 01-04、02-06、02-07、06-01、06-03、06-04、

06-14、06-27、06-29 地块；[山厦地区]法定图则 01-02、01-12、

01-18、03-03、03-04、03-05 地块；[龙岗区平湖金融基地辅城

坳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土地整备规划研究]法定图则 01-08、

01-12、01-13、01-17、01-18、01-19、01-20、01-27、01-30、

03-01、03-04、03-07-01、03-13、03-16 地块和两处[下李朗良

安田]补入绿地，补入地块编号为 25-01-02 和 25-01-05，现予

以公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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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
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

2025 年 7 月 18 日


